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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办法 

 
(穗府办［2008］41号)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执

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政务公开办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广州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本市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的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下称《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机关，是指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派出机构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

政职权的组织。 

本办法所称的公文，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包括命

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 

第三条 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应当遵循依法、及时、高效的原则，在公文产生的过程中同步确定其主动

公开、依申请公开、免予公开三种属性。依照《条例》第九条规定属于依法公开的公文类信息，应当

在法定时间内通过适当途径发布。 

行政机关应当结合本机关办公自动化建设，逐步实现发文办理的电子化，提高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的

效率。 

第四条 市政府办公厅是负责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公文公开属性审核的机构，行政机关

的办公室是负责本机关公文公开属性审核的机构，协调公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工作。 

第五条 行政机关公文的草拟部门应当根据公文的内容，对照《条例》的要求，在发文呈批时注明其主

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免予公开三种属性；属于免予公开的，还应当注明免予公开的理由。 

第六条 办公厅(室)在审核公文时，应当以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 同时审核草拟部门确定的属

性是否准确，免予公开的理由是否充分。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办公厅(室)认为草拟部门确定的属性不符合《条例》的要求，可以商请草拟部门重新确定属性；协商

不一致的，可以提出审核意见，由公文签发人确定。 

  第七条 公文签发人在签发公文时，有权最终确定其公开属性。 

第八条 对联合发文，各联合发文机关应当协商确定公文公开属性。公文签发后，主办机关应当将其属

性反馈给其他联合发文机关。 

第九条 公文印发后，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机构(下称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按照其公开属

性，及时编入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属于主动公开的，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直接将该信息通过

本机关的政府网站或者其他形式全文发布。 

对于公文内有部分内容需要保密，部分内容又需要行政相对人知晓的公文类信息，可采用简本的形式

将需要公众知晓的内容予以发布。 

第十条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保密工作部门应当配合办公厅(室)做好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的审核工作。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业务流程、办事指南、统计数据、执法文书以及其他非公

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有效期满后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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